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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 水 县 农 业 农 村 局

文 件
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沁农字〔2023〕4 号

关于做好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考试

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
为解决我县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农机操作人员的驾驶

证问题，经与相关部门协商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时间:2023 年 2 月 8 日至 2 月 15 日

二、培训、考试时间及地点:2023 年 2 月 20 日上午 9 点

前到沁水县委党校后院大礼堂报到。2 月 20 日至 2 月 26 日

进行培训、考试。

三、考试安排：每批次考试科目及名单在培训期间安排。

四、相关费用:拖拉机驾驶证培训费 450 元、联合收割

机驾驶证培训费 500元均由培训机构收取并给学员开具发票；

交通费和食宿费由培训学员自理；聘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

驾驶证考试员，以及租赁培训车辆、考试车辆、培训场所、

考试场地等相关费用由沁水县农业农村局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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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要求：

1、本县户籍范围内 18 周岁以上、70 周岁以下的农机操

作人员自愿报名（附件 1、2、3）。

2、培训时学员需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2 张、《拖拉机和

联合收割机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》(见附件 4 由县医院、县

二院或中医院盖章并医生签字）和 1 寸白底证件照片 24 张

留存。

3、考试期间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办理拖拉机或

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。

4、考试合格的学员自行到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二楼 22 号窗口办理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相关手续。

5、此次驾驶证培训和考试是邀请陵川县培训机构和考

试员来我县配合工作，请各乡镇农机管理员高度重视，按照

文件要求通知到本乡镇每位农机操作手，望大家抓住机会，

积极参加。

附件 1:沁水县二 0 二三年拖拉机驾驶证考试报名表

附件2:沁水县二0二三年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考试报名表

附件 3:农业部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》

附件 4: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

沁水县农业农村局 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

2023 年 2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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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沁水县二 0 二三年拖拉机驾驶证考试报名表

乡镇: （盖章） 报名时间： 月 日

行政村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培训费 450 元 交费人签字 备注

备注：1、报名时间 2023 年 2 月 8 日至 2 月 15 日。2、拖拉机驾驶证培训费 450 元，由乡镇

农机管理员代收。3、培训交费发票在学员培训期间由培训机构根据报名表开具发票。4、此

次驾驶证培训、考试是邀请陵川县培训机构和考试员来我县配合工作，请各乡镇农机管理员

通知到本乡镇每位农机操作手，让大家抓好机会，积极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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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沁水县二 0 二三年联合收割机驾驶证考试报名表

乡镇: （盖章） 报名时间： 月 日

行政村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培训费 500 元 交费人签字 备注

备注：1、报名时间 2023 年 2 月 8 日至 2 月 15 日。2、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培训费 500 元，由

乡镇农机管理员代收。3、培训交费发票在学员培训期间由培训机构根据报名表开具发票。4、

此次驾驶证培训、考试是邀请陵川县培训机构和考试员来我县配合工作，请各乡镇农机管理

员通知到本乡镇每位农机操作手，让大家抓好机会，积极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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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

(农业部令 2018 年第 1号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（以下简称驾驶证）

的申领和使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驾驶证是指驾驶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所需持

有的证件。

第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的管理，其所属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（以

下简称农机监理机构）承担驾驶证申请受理、考试、发证等具体工作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农机监理机

构负责驾驶证业务工作的指导、检查和监督。

第四条 农机监理机构办理驾驶证业务，应当遵循公开、公正、

便民、高效原则。

农机监理机构在办理驾驶证业务时，对材料齐全并符合规定的，

应当按期办结。对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规定的，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

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对不予受理的，应当书面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
第五条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办理业务的场所公示驾驶证申领

的条件、依据、程序、期限、收费标准、需要提交的全部资料的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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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申请表示范文本等内容，并在相关网站发布信息，便于群众查阅有

关规定，下载、使用有关表格。

第六条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使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办理业务，完整、

准确记录和存储申请受理、科目考试、驾驶证核发等全过程以及经办

人员等信息。计算机管理系统的数据库标准由农业部制定。

第二章 申 请

第七条 驾驶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，应当申请考取驾驶证。

第八条 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员准予驾驶的机型分为：

（一）轮式拖拉机，代号为 G1；

（二）手扶拖拉机，代号为 K1；

（三）履带拖拉机，代号为 L；

（四）轮式拖拉机运输机组，代号为 G2（准予驾驶轮式拖拉机）；

（五）手扶拖拉机运输机组，代号为 K2（准予驾驶手扶拖拉机）；

（六）轮式联合收割机，代号为 R；

（七）履带式联合收割机，代号为 S。

第九条 申请驾驶证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年龄：18周岁以上，70周岁以下；

（二）身高：不低于 150 厘米；

（三）视力：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.9 以

上；

（四）辨色力：无红绿色盲；

（五）听力：两耳分别距音叉 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；

（六）上肢：双手拇指健全，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 3指健全，

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；

（七）下肢：运动功能正常，下肢不等长度不得大于 5 厘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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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躯干、颈部：无运动功能障碍。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领驾驶证：

（一）有器质性心脏病、癫痫、美尼尔氏症、眩晕症、癔病、

震颤麻痹、精神病、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

全驾驶疾病的

（二）3年内有吸食、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

未满 3 年，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；

（三）吊销驾驶证未满 2年的；

（四）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未满 3 年的；

（五）醉酒驾驶依法被吊销驾驶证未满 5 年的；

（六）饮酒后或醉酒驾驶造成重大事故被吊销驾驶证的；

（七）造成事故后逃逸被吊销驾驶证的；

（八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一条 申领驾驶证，按照下列规定向农机监理机构提出申请：

（一）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的，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；

（二）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居住的，可以在居住地提出申请；

（三）境外人员，应当在居住地提出申请。

第十二条 初次申领驾驶证的，应当填写申请表，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身体条件证明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增加准驾机型的，应当向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地

农机监理机构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表，提交驾驶证和本规定第十二条

规定的材料。

第十四条 农机监理机构办理驾驶证业务，应当依法审核申请人

提交的资料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按照规定程序和期限办理驾驶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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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领驾驶证的，应当向农机监理机构提交规定的有关资料，如

实申告规定事项。

第三章 考 试

第十五条 符合驾驶证申请条件的，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受理并在

20日内安排考试。

农机监理机构应当提供网络或电话等预约考试的方式。

第十六条 驾驶考试科目分为：

（一）科目一：理论知识考试；

（二）科目二：场地驾驶技能考试；

（三）科目三：田间作业技能考试；

（四）科目四：道路驾驶技能考试。

考试内容与合格标准由农业部制定。

第十七条 申请人应当在科目一考试合格后 2 年内完成科目二、

科目三、科目四考试。未在 2年内完成考试的，已考试合格的科目成

绩作废。

第十八条 每个科目考试 1次，考试不合格的，可以当场补考 1

次。补考仍不合格的，申请人可以预约后再次补考，每次预约考试次

数不超过 2次。

第十九条 各科目考试结果应当场公布，并出示成绩单。成绩单

由考试员和申请人共同签名。考试不合格的，应当说明不合格原因。

第二十条 申请人在考试过程中有舞弊行为的，取消本次考试资

格，已经通过考试的其他科目成绩无效。

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全部科目考试合格后，应当在 2个工作日内

核发驾驶证。准予增加准驾机型的，应当收回原驾驶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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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从事考试工作的人员，应当持有省级农机监理机构

核发的考试员证件，认真履行考试职责，严格遵守考试工作纪律。

第四章 使 用

第二十三条 驾驶证记载和签注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驾驶人信息：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国籍、住址、身

份证明号码（驾驶证号码）、照片；

（二）农机监理机构签注内容：初次领证日期、准驾机型代号、

有效期限、核发机关印章、档案编号、副页签注期满换证时间。

第二十四条 驾驶证有效期为 6 年。驾驶人驾驶拖拉机、联合收

割机时，应当随身携带。

驾驶人应当于驾驶证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，向驾驶证核发地或

居住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。申请换证时应当填写申请表，提交以

下材料：

（一）驾驶人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驾驶证；

（三）身体条件证明。

第二十五条 驾驶人户籍迁出原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的，应当向

迁入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；驾驶人在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

管辖区以外居住的，可以向居住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。申请换证

时应当填写申请表，提交驾驶人身份证明和驾驶证。

第二十六条 驾驶证记载的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或驾驶证损

毁无法辨认的，驾驶人应当及时到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地农机监理机

构申请换证。申请换证时应当填写申请表，提交驾驶人身份证明和驾

驶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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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符合本规定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

换证条件的，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 2个工作日内换发驾驶证，并收回

原驾驶证。

第二十八条 驾驶证遗失的，驾驶人应当向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

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补发。申请时应当填写申请表，提交驾驶人身份

证明。

符合规定的，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 2个工作日内补发驾驶证，

原驾驶证作废。

驾驶证被依法扣押、扣留或者暂扣期间，驾驶人不得申请补证。

第二十九条 拖拉机运输机组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达

到 12分的，农机监理机构在接到公安部门通报后，应当通知驾驶人

在 15日内接受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的教育。驾驶人接

受教育后，农机监理机构应当在 20日内对其进行科目一考试。

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两次以上达到 12分的，农机监理机

构还应当在科目一考试合格后的 10日内对其进行科目四考试。

第三十条 驾驶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驾驶证失效，应当注

销：

（一）申请注销的；

（二）身体条件或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驾驶的；

（三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，监护人提出注销申请的；

（四）死亡的；

（五）超过驾驶证有效期 1 年以上未换证的；

（六）年龄在 70周岁以上的；

（七）驾驶证依法被吊销或者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的。

有前款情形之一，未收回驾驶证的，应当公告驾驶证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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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第一款第（五）项情形，被注销驾驶证未超过 2年的，驾驶

人参加科目一考试合格后，可以申请恢复驾驶资格，办理期满换证。

第五章 其他规定

第三十一条 驾驶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换证、补证、注销业务。

代理人办理相关业务时，除规定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、

经申请人签字的委托书。

第三十二条 驾驶证的式样、规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

业标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件》一致，按照农业行业标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》执行。相关表格式样

由农业部制定。

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以隐瞒、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驾驶证的，

应当撤销驾驶许可，并收回驾驶证。

农机安全监理人员违反规定办理驾驶证申领和使用业务的，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身份证明是指：《居民身份证》或者《临时居民身份证》。

在户籍地以外居住的，身份证明还包括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明。

住址是指：申请人提交的身份证明上记载的住址。

现役军人、港澳台居民、华侨、外国人等的身份证明和住址，

参照公安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身体条件证明是指：乡镇或社区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包

含本规定第九条指定项目的有关身体条件证明。身体条件证明自出具

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。

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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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

申

请

人

填

报

事

项

申

请

人

信

息

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

身份证

明名称
号码

（照片）
住址

联系

电话

移动电话 档案

编号固定电话

现准驾机型代号 □G1 □G2 □K1 □K2 □L □R □S

申

告

事

项

本人如实申告 □具有 □不具有 下列疾病或者情况：

□器质性心脏病 □精神病

□癫 痫 □痴 呆

□美尼尔氏症 □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

□眩晕症 □3年内有吸食、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

□癔 病 未满 3年，或者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

□震颤麻痹

上述申告为本人真实情况和真实意思表示，如果不属实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医

疗

机

构

填

写

事

项

身高(cm) 辨色力
红绿色盲：

□有 □无
（医疗机构章）

年 月 日视 力

左眼： 是否矫正 □是 □否

右眼： 是否矫正 □是 □否

听 力

左耳：

躯干和颈部
运动功能障碍：

□有 □无
右耳：

上 肢

左上肢：

下 肢

左下肢：

右上肢： 右下肢：

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》自出具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。
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医生签字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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